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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1 學年度進修推廣處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

新生學雜費－繳費確認單 
（務請於 101 年 6 月 20 日報到當日繳回指定報到地點） 

繳 款 項 目 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 

101 學年度新生學雜費基數 

繳 款 人 班 級  

繳 款 人 姓 名  學 號  

A T M 轉 出 帳 號 

※因使用「visa 金融卡」（即卡片含有信用卡及儲蓄帳戶功能）

轉帳繳費者，各家銀行回傳帳號資料不一，為便利後續對帳

事宜，請使用「visa 金融卡」轉帳者，填寫兩組帳號資料。

卡片正面卡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卡片背面卡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繳 款 金 額 ＿＿＿＿＿＿＿元 繳 款 日 期 年   月   日

聯 絡 電 話 （請填寫可聯絡本人之號碼）

§請將匯款收據或轉帳明細表黏貼於下方空白處§ 

收 據 黏 貼 處 

 


